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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基于 Triple-Hurdle 模型的分析 

 

史雨星  姚柳杨  赵敏娟 
 

 

摘要：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

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

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

参与程度”3 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 354 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 Triple-Hurdle 模型分析了社

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 3 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

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

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

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

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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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草原生态系统是中国面积 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天然草原占国土面积的 41.7%。草原治理事关生

态文明建设、牧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国家发展大计。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后，牧区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草原畜牧业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了严峻

的草原生态问题。到 2000 年，全国天然草原普遍超载过牧，90%的草地存在不同程度退化①。2000 年

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草原生态恢复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等生态恢复措施，草原生态呈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自然资源治理体系构建：全价值评估与多中心途径”（批

准号：15ZDA052）的资助。 

①参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0：《中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zhb.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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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点上转好、面上退化、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态势①，草原生态安全仍是国家生态安全的薄弱

部分。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下如何改善草原生态恢复政策的实施效果，仍需进一步探索。实践中，草原

生态恢复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往往面临高额的政策执行成本和牧民违约风险，牧

民偷牧、过牧现象普遍，甚至与监管部门发生冲突，严重制约了相关政策目标的实现（柴浩放等，2009；

王晓毅，2009a；王晓毅，2009b；胡振通等，2016）。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第一，通过围栏

明晰牧户的草场边界，打破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任继周，2012），对牲畜觅食、饮水以及物种的

自然选择、繁殖造成了严重影响，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韦惠兰、祁应军，2016）；第二，分散

的牧户经营方式打破了社区的整体性，使社区内部的互惠互利行为减少并弱化了社区内部监督，降低

了牧户的灾害抵御能力和违规放牧风险，在福利受损的情况下，偷牧、过牧便成为理性的牧户实现收

益 大化的合理选择（王晓毅，2009a）；第三，“一刀切”的草原管理政策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缺

乏牧户自下而上的反馈以及政府与牧户间的有效对话（叶敬忠等，2001），禁牧和草畜平衡政策的实施

减少了牧民使用草场的时间和草场使用面积，对草原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任继周，2012）；第四，“原

子化”的草场分布和经营方式以及垂直的管理体系，导致草原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难以实现时间

和空间维度上的耦合（张倩，2015）。对于草原这类公共池塘资源的持续利用问题，社区治理模式提供

了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新思路，并被认为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核心策略之一（Ostrom，1990）。立足中国草

原治理现状，杨理（2010）和韦惠兰、祁应军（2016）提出，在完善草场承包制和保证牧民草场收益

排他权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实行社区共同治理，可以实现社区内部牧户的有效沟通，

明晰参与主体的权、责、利，降低草地产权交易成本，是实现草原有效治理的途径。 

国内关于草场社区治理的研究，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分析草场社区治理的优势和成效。例如，

路冠军、刘永功（2013）认为，草场社区治理注重将地方知识、长期形成的治理经验和乡规民约有机

结合；杨瑞玲等（2014）认为，草场社区治理有利于兼顾生态保护和牧户生计，发挥社区信任机制和

道德约束的作用；程序（1999）认为，草场社区治理注重以生态系统为基本单元使用草场，遵循生态

系统的整体性，不易引发新的生态问题；陈秋红（2011）认为，社区主导的草场共管实现了牧民增收、

草场保护、社区善治和牧民生态意识提高等方面的多赢。二是探讨在草原地区建立什么样的社区以及

构建有效实现草原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区的途径。例如，韩伟（2009）分析了社区基金在

重建草场社区治理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张倩（2013；2015）认为，实现草原保护和畜牧业发展的

双赢，需要在社区层面建立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多层等级框架，实现社会系统管理和生态系统管理的

尺度匹配；王晓毅（2009b）认为，需要发挥社区内部监督对牧民的行为约束，在环境政策上推进牧民

的集体行动，在牧户和政府间建立谈判机制并维持彼此间稳定的协商关系。 

从公共政策的制定角度而言，牧户是草场社区治理 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而现有研究对牧户的关

注不足。牧户作为草场利用的基本单元，其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后文部分地方简称“参与意愿”）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效的草场社区治理机制能否得到构建，而目前尚未有学者就牧户的参与意愿展

                                                  
①参见李松，2011：《我国牧区草原过载过牧严重  生态恶化》，http://www.gov.cn/jrzg/2011-07/11/content_1903875.htm。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 3 -

开深入研究。按照行为经济学和公共治理理论，草场社区治理是在草场治理方面形成集体行动的具体

体现，而社会资本正是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Ostrom，2000）。因而，在理

论上讲，社区内牧户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文化信仰形成的社会规范，基于长期生产

生活交往形成的彼此间信任关系，以及基于亲缘、业缘、地缘等形成的关系网络，能够深刻地影响牧

户的草场社区治理行动。不过，仅陈秋红（2011）以案例形式研究了社会资本在草场社区治理中对牧

户行为的影响机理，缺乏基于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  

一些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认为，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决策要经过多个阶段，涉及多个方面（蔡

起华、朱玉春，2016；史恒通等，2018）。综合已有文献，按照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是否愿意改变

现有草场治理模式”“是否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和“多大程度上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决

策过程，本文研究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

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 个方面，并从社会网络、社会信

任和社会规范方面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旨在从社会资本角度挖掘

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潜力，为草场社区治理的有效推进提供借鉴。  

二、文献梳理和研究框架构建 

（一）社会资本与草场社区治理 

Bourdieu（1986） 早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有助于行动者获得现实或潜在

社会资源的关系网络。Putnam（1993）在关于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的分析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的

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的网络、信任与规范。Coleman（2000）则

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在后续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不同

层面对这一术语进行界定，对社会资本的理解虽未能达成一致，但很多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特征，可以为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或组织带来

便利或经济效益的社会资源（Grafton and Knowles，2004；顾慈阳，2004；万俊毅、秦佳，2011），这

与 Putnam关于社会资本的认识具有一致性。 

草场社区治理是同一社区内的牧户为了实现权属范围内草场的可持续利用和自身生计可持续发

展所做出的合作行为选择，是对草场的集体治理行动。依据Ostrom（1990）关于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

资源治理模式的设计原则，本文认为，草场社区治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资源使用边界是参与

草场社区治理的牧户拥有的草场资源总和；第二，草场社区治理规则由全体参与牧户经民主协商共同

确定，每一牧户都应熟知并遵循，且有权提出修改规则以提高其适用性；第三，明确每一牧户对草场

的占用和使用规则，包括使用的时间、空间和方式，且这些规则应该满足草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

第四，草场社区治理规则和草场使用权限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府部门的认可，保证草场社区治理规

则的正常运行；第五，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每一个牧户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其他草场使用者的行为进行

监督并接受监督；第六，违反草场社区治理规则的牧户会受到社区内部的惩罚甚至政府管理部门的惩

罚；第七，社区内部拥有一套冲突解决机制，能够通过议事迅速、低成本地解决草场社区治理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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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冲突。在这样的草场治理模式下，牧户会积极就各自的权利、责任、利益和行动措施进行有效沟

通和协商，从而实现草场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自身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左停、苟天来，2005）。 

从发生机理来看，集体行动是个体围绕利益进行理性博弈与行为选择的过程。因此，草场社区治

理的实现意味着牧户在理性博弈下做出的行为选择为合作。合作依赖于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执行，如

果牧户的行为选择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缘于信息不对称和人的道德风险）并缺少行为选择压力，牧

户的个体理性就会优先于社会理性，影响集体行动的形成（张继亮，2014），表现在草场治理方面就是

牧户不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或参与中存在“搭便车”行为。社会资本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的核

心基础（Ostrom，2000）。它作为一种关系性资源，有效削减了个体行为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强化

了行为主体彼此间的联系，对于牧户实现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第一，每一个个体都嵌入

在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使行动者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详实（Granovetter，1985），并有利于将个体

的参与意向转变为现实行动（高春芽，2012）；紧密的社会网络有利于进一步增加个体间的互动，提升

彼此间的信任水平，降低行动的不确定性（Coleman，2000）。较广的社会网络可以扩充牧户的信息获

取和传播渠道，提高其获取和分享信息的能力，使其更加了解他人的合作意愿并传递自身的合作意愿，

进而降低其行为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提升其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第二，社会信任的存在提

高了行动者分享信息资源的意愿，有利于打破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促进社区资源整合（张继亮，

2014）。良好的信任关系既可以促进牧户彼此间的互惠行为，也会降低牧户对于他人在草场社区治理中

采取“搭便车”行为的担忧，从而提高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第三，社会规范可以约束并引

导个体行为（Cialdini and Trost，1998），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成为集体行动的协同力量。在道

德、风俗等社会规范的约束下，牧户的行为选择不仅要考虑个人利益，还要符合社会价值认同。因此，

社会规范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草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 

1.草原社区中的社会网络。牧区嘎查①整体上表现出封闭、内聚、紧密的特征。同一社区内的牧民

有长期的高频互动和交流，但受通讯基础设施落后和交通不便的影响，牧民与外界的沟通能力有限。

因此，社区内的社会网络在牧民的信息传播、共享和获取中尤为重要，牧民在社区成员互动和交流过

程中不断了解其他成员的特点和可能的行动，进而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 

2.草原社区中的社会信任。在牧区，基于长期的生产互惠、生活互助，牧民彼此间具有良好的人

际信任关系，一些牧民彼此间互不戒备，体现在牧民的行为上就是代管牲畜、代管财物等。在草原保

护相关政策或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牧民往往并不与政府直接对话。大多数情况下，嘎查干部担任着牧

民和政府的“代理人”这一双重角色，促进牧民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因此，牧民的制度信任水平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嘎查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牧民对嘎查干部的信任水平。 

3.草原社区中的社会规范。在牧区，社会规范集中表现为牧民的环境道德和互惠规范。蒙古族牧

民有着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草原文化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万物有灵”“崇尚自然”

                                                  
①嘎查来源于蒙语，指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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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体现了牧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万物有灵”更是要求牧民的道德关怀要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使

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道德关系。牧民在进行“祭敖包”活动的同时，也在对自身进行社会化的环

境道德教育，这有利于强化其环境道德理念（海山，2012）。因此，环境道德理念是牧民的一种共同信

念，在牧区发挥着规范和约束牧民的草场使用行为的作用。牧民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且

注重彼此间的团结协作。在游牧时期，牧民之间就以业缘或亲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良好的互惠原则，

通过合作放牧、走敖特（跨区放牧）等方式整合利用资源、规避风险。当前，虽然牧民间的互惠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交易关系、雇佣关系所替代（王婧，2012），但是，同一社区内的牧民在农忙时节

接羊羔、剪羊毛等事务中仍会为亲朋邻居提供帮助，保持社区内的互惠行为。 

（三）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涵义 

牧户完整的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包括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

的意愿和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 3 个方面。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指牧户对现有草

场治理模式并不满意，希望寻求改变草场治理模式以获取自身福利的改进。这一阶段的决策是探讨牧

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的前提。当前，牧区普遍实行的

草场治理模式是：以草场家庭承包制为前提，牧户个体经营为特征，国家行政管控为手段，以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为驱动，要求牧户执行禁牧或草畜平衡等政策以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目标，即政府

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牧户被排斥在草原治理政策制定的参与主体外，仅作为相关政

策的被动接受者和终端执行者。而在草场社区治理模式下，牧户是草场治理规则的主动参与者和制定

者。在超载过牧的背景下，两种草场治理模式无法并行，牧户只有在具有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

愿时，才可能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地，在牧户具有这一改变意愿的基础上，具有参与草场

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意味着这类牧户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遵循草场社区治理规则并采取行动，体

现了牧户对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初步认同。在牧户具有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的基础上，其

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体现了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牧户愿意投入多大精力参与草场社

区治理，这可以通过其在参与中的意愿投入劳动量来衡量。 

（四）社会资本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分析框架 

结合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

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分析框架（见图 1）。 

 
图 1  社会资本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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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只有当牧户愿意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时，才能观测到牧户是否愿意

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故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进一步地，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包括是否愿意参与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和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意愿参与程度两方面。在将公众参与问题划分为是否愿意参与

和意愿参与程度两个不同决策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Double Hurdle 模型来研究其不同决策的

形成机制（参见Cragg，1971；史恒通等，2018）。Burke et al.（2015）将Double Hurdle 模型扩展为

Triple-Hurdle 模型（其实质是 Probit 模型和Double Hurdle 模型的组合，并在模型中处理了样本选择偏

误问题），分析了农户参与市场的三阶段行为。本文参照Burke et al.（2015）的研究，建立Triple-Hurdle

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首先，考虑解决样本选择问题，可构建如下模型： 

*
1 1 1i i iW X u                                （1） 

*
1

1 *
1

1 0

0 0

i
i

i

W
W

W

  


，

，
                             （2） 

*
2 2 2i i iZ X u                               （3） 

*
2

2 *
2

1 0

0 0

i
i

i

Z
Z

Z

  


，

，
                             （4） 

（1）式代表选择方程，（3）式代表结果方程，其样本选择机制为：当且仅当 1iW =1 时， 2iZ 才能

被观测到。 1iW 表示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 2iZ 表示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
*

1iW 和
*
2iZ 代表对应的潜变量；i 代表第i 个牧户； 1iX 代表影响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的

一组自变量， 为对应的待估系数； 2iX 代表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的一组自变量， 

 为对应的待估参数； 1iu 、 2iu 分别代表（1）式和（3）式的残差，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且

 1 2,i icorr u u  。为保证（1）式估计的可识别性，（1）式中至少含有一个不在（3）式中出现的

自变量 1ix ，且 1ix 理论上对 1iW 有直接影响，但对 2iZ 没有直接影响， 1ix 被称为排除性限制变量。 

根据（1）～（4）式和样本选择机制，可建立相应的无条件概率模型：  

   1 1 1Pr ob 1|i i iW X X                          （5） 

     2 1 2 1 1 2Pr ob 1, 1| ,i i i i i iZ W X X X 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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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式为牧户愿意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概率模型；（6）式为愿意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

牧户同时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概率模型；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用 Probit 估

计（5）式，得到 1ix 的估计系数 1 ，如果 1ix 显著，则适合作为排除性限制变量。基于（5）式的回归

结果构造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tio，IMR），将 IMR 作为控制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代入（6）

式进行回归，得到 IMR 的估计系数 ̂ 。通过检验 ̂ =0 这一原假设是否成立，判断是否存在样本选择

偏误。如果 ̂ =0 这一原假设成立，则证明仅用 1iW =1 的样本直接估计（6）式不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否则，需要将 IMR 作为（6）式中的控制变量来进行样本选择纠正。 

其次，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可以表示为如下模型： 

*
3 3 3  i i iY X u                                  （7） 

*
2

* *
3

3

2

0

0

0 
i

i

i i

Z
Y

Y Z





 
 ，

，
                                （8）

   3 3 3 3 3 3 3,| 0i i i i iE Y Y X X X                         （9） 

（7）～（9）式中， 3iY 为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
*

3iY 为对应的潜变量；  E  代

表条件期望； 3iX 为影响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的一组自变量； 为对应的待估参数；

3iu 为残差，服从截断正态分布；    等于        ，其中，    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

函数； 3 代表截断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后，整合以上公式，对于每一个牧户i ，可建立Triple-Hurdle 模型的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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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式中，  1  为示性函数，如果括号里的表达式为真，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其他符

号的含义见前文所述。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7 年 7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后称“达茂

旗）”、四子王旗两个地区的实地调查。这两个旗都是以蒙古族为主要少数民族的边境纯牧业旗，草地

资源丰富，牧区面积分别占地区土地面积的 81.6%和 91.2%。调查区域位于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过渡

地带，草原生态环境脆弱，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当地草场退化严重。在实施草原生态恢复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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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后，当地草原生态局部有所恢复。但是，牧民偷牧、超载等违规放牧行为

在这一地区仍普遍存在，草原生态问题十分突出，生态状况亟待改善。正式调查采取入户走访方式，

根据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依据牧户的相对集中程度，在每个旗分别选取牧户居住

较为集中的 2～3 个苏木或乡镇，在每个苏木或乡镇选取 3～5 个牧业嘎查，在每个嘎查随机选取 15～

20 户牧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 终共获得问卷 427 份，其中，达茂旗 208 份，四子王旗 211 份。剔除

数据前后矛盾、牧户家庭特征和草场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相关信息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

卷 354 份，问卷有效率为 82.9%①。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牧户的社会资本、草场社区治理参与意愿、

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草场生产经营状况、对草原生态功能的认知及对草原治理的看法等。 

受访牧民在牧区的平均生活年限超过 40 年，且蒙古族牧民占多数。受访牧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为 7.6 年，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与牧区相对落后的教育状况基本一致；家庭规模平均为 3.65 人，户均

劳动力数量为 2.32 人；平均草场使用面积为 4695.81 亩，牲畜饲养量平均为 250.85 只，平均载畜率为

18.72 亩/羊单位，小于四子王旗 30 亩/羊单位的草畜平衡标准②，而达茂旗则全旗禁牧③，可见，牧户

的草场使用强度较高，存在严重的草场超载。牧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14081 元，与当地农村牧区常

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通过与《内蒙古统计年鉴》等中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样本总体上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  

（三）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文用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在草场社区治

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 3 个因变量表示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向牧户详细

阐述了当前草场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在保证牧户充分理解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情况下，询问其“在现

有补贴政策和管制措施、经营方式下，您是否愿意对现有草场治理模式做出改变”；然后，向愿意改变

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牧户说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潜在的优缺点，在保证受访者充分理解的情况下，询

问其“如果采用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您是否愿意参加”；进一步地，对于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牧户，

询问其“在草场社区治理模式下，您家每年愿意投入多少劳动时间参与草场社区治理”。  

2.主要自变量。本文研究中的主要自变量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考虑到牧民的理解

能力，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将抽象的社会资本概念转变为简单易懂的具体问题。牧区草场面积广阔，牧

户居住相对分散，牧户嘎查内的亲朋好友对于其获取、传递和共享信息不可或缺，社区网络中的资源

和信息深刻影响着牧户的集体行动决策，因此，本文用“牧户手机上存有的嘎查内联系人户数占嘎查

总户数的比例”来衡量社会网络。 

                                                  
①调查中聘请了精通蒙语的当地人员担任翻译，并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培训。调查时信息传递和获取中存有偏误，是造

成问卷无效的主要原因。 

②《四子王旗 2011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显示，其南部牧区草畜平衡标准 低，为 30亩/羊单位。  

③禁牧地区实行舍饲圈养，但牧民在草场的实际使用中仍然采取放养方式。且在禁牧地区，在草场恢复到一定程度后，将

继续实行草畜平衡政策。尽管不同旗（县）具体实施的草原管理政策不同，但是，草场所面临的实际使用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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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变量来表征社会信任。根据邹宇春、敖丹（2011）以及何可等（2015）

的研究，对村干部的信任也可被视为制度信任。在牧区，嘎查干部往往担当了政府和牧户的“代理人”，

同时承担着对下传达政府政策精神、协助落实具体措施以及对上反映牧户意见和诉求的责任，因此，

本文用牧户“对嘎查干部的信任程度”来测量制度信任。财物委托行为以委托人对特定受托人的信任

为基础，将家庭财物交予邻近牧户保管的放心程度能够真实地反映牧户对潜在合作者的信任情况。草

场社区治理是嘎查内小范围的牧户合作，对于某一牧户来说，其潜在合作对象为嘎查内其他牧户，因

此，本文用“出远门或遇到急事不在家时，将家庭财物委托嘎查内近邻保管的放心程度”来衡量人际

信任。 

本文用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两个变量来表征社会规范。在同自然灾害抗争的过程中，随着生产方

式的演变，牧民之间普遍形成了互助互惠的生活习惯，牧户间的团结程度影响他们在面对重大决策时

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本文用“与嘎查内其他牧户间的团结程度”来衡量互惠规范。传统牧区

的牧民往往具有极强的生态环境道德理念，表现出强烈的草原保护态度（海山，2012；麻国庆、张亮，

2012）。牧户通常会因担心违反生态环境道德在嘎查内受到舆论谴责而失去良好的邻里关系，或影响自

身形象及声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的草场使用行为，因此，本文用“周围人的草原保护态度”

来衡量道德约束。 

参照同类研究（蔡起华、朱玉春，2015；何可等，2015；史恒通等，2018）对社会资本变量的设

定，本文将上述社会资本变量均设定为有序分类变量，具体见表 1。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个人和家庭特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变量会影响农户的集体行

动意愿（颜廷武等，2016）。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家庭纯收入、草场使用面积和牲畜饲

养量来反映牧户的物质资本，用家庭劳动力数量、户主受教育程度来反映牧户的人力资本，用牧区生

活年限、民族来反映受访牧民的个人特征。同时，还引入了其他可能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

的控制变量。其中，围栏效果评价反映了牧户关于围栏对放牧转场负面影响的主观评价；协作效果评

价反映了牧户对协作治理草原退化相较于个体治理草原退化的效果认同；减畜意愿反映了牧户在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和禁牧、草畜平衡政策下未来一年愿意减少饲养多少牲畜以支持草原保护。 

4.排除性限制变量。根据理性人的效用 大化原则，牧户会选择使自身效用 大化的草场治理模

式。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的现有标准下，牧户对于执行禁牧或草畜平衡政策对家庭收入影响的主

观判断，会影响其选择是否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而根据期望效用理论，牧户是否愿意参与草场社

区治理模式，会受其对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预期收益的影响。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的现有标准下，

牧户对于执行禁牧或草畜平衡政策对家庭收入影响的主观判断并不直接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

式的意愿。因此，本文将“草原保护政策对家庭收入影响的主观判断”作为样本选择机制中的排除性

限制变量。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共 275 户牧户愿意改变现有草场治

理模式，占 78%，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总体上较高；在愿意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牧

户中，有 247 户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占有改变意愿牧户的 90%和总体样本的 70%，牧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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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总体上较高；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

度平均为投劳 50.22 天/户·年，但不同牧户间的意愿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牧户的社会资本来看，

牧户的信任水平、社会网络水平和互惠规范水平总体上比较高，说明当前牧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大，

具备“熟人社会”的特征。多数牧户认为围栏对放牧转场的负面影响较大且现行的草原保护政策降低

了家庭收入，并认可协作治理草原退化的效果好于个人治理草原退化的效果。 

表 1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

式的意愿 

愿意=1，不愿意=0 0.78 0.42 

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

式的意愿 

愿意=1，不愿意=0 0.90 0.30 

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

意愿参与程度 

牧户每年愿意为草场社区治理投入的劳动时间（天/户·年） 50.22 47.30 

主要自变量    

社会网络 受访牧民手机上存有的嘎查内联系人户数占嘎查总户数的比例。不

足20%=1，20%～40%=2，40%～60%=3，60%～80%=4，超过80%=5 

3.57 1.60 

制度信任 对嘎查干部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

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3.49 0.97 

人际信任 出远门或遇到急事不在家时，将家庭财物委托给嘎查内近邻保管的

放心程度。非常不放心=1，比较不放心=2，一般=3，比较放心=4，

非常放心=5 

3.93 1.03 

互惠规范 与嘎查内其他牧户的团结程度。非常不团结=1，比较不团结=2，一

般=3，比较团结=4，非常团结=5 

3.82 0.92 

道德约束 周围人的草原保护态度。不积极=1，比较不积极=2，一般=3，比

较积极=4，积极=5 

3.13 0.95 

控制变量    

家庭纯收入 受访牧民 2016年家庭总收入减去生产性支出（元） 50695.61 80845.83

草场使用面积 受访牧民家庭 2016 年草场总使用面积（亩） 4695.81 4348.21

牲畜饲养量 2016 年家庭牲畜饲养总量（牛、马等折算为绵羊单位）（只） 250.85 231.37 

家庭劳动力数量 2016 年具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人口数量（人） 2.32 0.90 

受教育程度 受访牧民的受教育年限（年） 7.60 3.65 

民族 受访牧民的民族。蒙古族=1，汉族=0 0.59 0.49 

牧区生活年限 受访牧民在牧区的生活年限（年） 41.68 14.67 

协作效果评价 对“牧民协作治理草原退化比牧民个人治理草原退化更有效果”的

认同情况。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

非常认同=5 

4.12 1.15 

围栏效果评价 围栏对放牧转场的负面影响如何？很小=1，比较小=2，一般=3，

比较大=4，很大=5 

3.9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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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畜意愿 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和禁牧、草畜平衡政策下，牧户未来

一年愿意减少饲养的牲畜数量（牛、马等折算为绵羊单位）（只） 

52.47 89.87 

排除性限制变量    

草原保护政策对家庭

收入影响的主观判断 

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的现有标准下，执行禁牧或草畜平衡政策

对牧户家庭收入影响的主观判断。降低=1，不变=2，增加=3 

1.65 0.75 

注：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的样本量为 275，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的样本量为 247，其余变量

的样本量均为 354。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整体估计结果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考虑到牧户的牲畜饲养量、草场面积和家庭纯收入以及社会资本变量间可能

存在共线性问题，本文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对所有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中， 大

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1.7，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1.21，都远小于 10，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①
。采用

Stata14.0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结果见表 2。“草原保护政策对家庭收入影响的主观判断”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适合作为排除性限制变量。为了检验在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意愿的分析中

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将 Probit 回归中求出的 IMR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对（6）式的回归中。结

果显示，IMR 的回归系数 ̂ 为-0.1902， p>|z|=0.887，不能拒绝 ̂ =0 的原假设，因此，不需进行样本

选择纠正
②
。Probit 回归中LR卡方检验值和Double Hurdle 模型回归中的Wald 卡方检验值均通过了 1%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表 2                  社会资本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模型回归结果 

Probit 模型 Double Hurdle模型 

第一方面：改变现有草场治

理模式的意愿 

第二方面：参与草场社区治

理模式的意愿 

第三方面：在草场社区治

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0.1024* 0.0525 0.1644* 0.0865 3.6617 6.3221 

制度信任 -0.0177 0.0904 -0.1193 0.1472 17.3997* 9.6373 

人际信任 -0.0260 0.0878 0.3491*** 0.1200 -3.1924 10.2266 

互惠规范 0.1313 0.0932 0.5271*** 0.1450 22.0781* 12.5051 

道德约束 -0.1927** 0.0952 0.2879** 0.1397 5.6206 10.3440 

控制变量       

家庭纯收入 0.0056 0.0114 -0.0127 0.0175 -0.6030 1.1333 

草场使用面积 -0.0406* 0.0208 -0.0213 0.0332 2.2296 2.2996 

                                                  
①由于非线性回归模型无法计算方差膨胀因子，该方差膨胀因子是在线性回归模型下使用 小二乘法计算得到的。 

②在检验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时，IMR不显著，因此，这里仅说明 IMR 的检验结果，未报告整体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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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饲养量 -0.0040 0.0045 -0.0167** 0.0074 -1.08510* 0.5972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352 0.0960 -0.4341*** 0.1678 17.2369* 10.1726 

受教育程度 0.0054 0.0244 0.0137 0.0412 1.0585 2.6561 

民族 0.2102 0.1705 0.3212 0.2903 54.4599** 22.0703 

牧区生活年限 -0.0044 0.0062 0.0081 0.0098 0.9914 0.7099 

围栏效果评价 0.1365** 0.0586 0.1916* 0.0989 -2.9494 6.8878 

协作效果评价 0.7140** 0.0676 0.2142* 0.1200 9.3737 9.4353 

减畜意愿 0.0024* 0.0012 0.0040* 0.0021 0.1143 0.1020 

排除性限制变量       

草原保护政策对家庭

收入影响的主观判断 

-0.3197*** 0.1081 — — — — 

常数项 -0.8383 0.7525 -2.1396* 1.2842 -301.0006* 119.5999 

LR 卡方值 53.47*** — 

Wald 卡方值 — 40.33*** 

对数似然值  -162.6999 -1277.2305 

样本量      354 275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 10%、5%和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二）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1.社会网络。表 2 显示，社会网络仅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

式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嘎查内的亲朋

关系网是牧户获取和传播信息的主要途径，牧户在嘎查内能够联络的牧户占嘎查总户数的比例越高，

其社会网络水平越高。高水平的社会网络通过改善牧户的信息分享和获取能力，影响其参与草场社区

治理的意愿。首先，社会网络水平较高的牧户，具有信息获取优势，能够多渠道地了解在现有草场治

理模式下周围牧户的草场退化情况和生计状况；在调查区域牧户草场状况总体较差和生计受到草原保

护政策冲击的情境下，社会网络水平高的牧户能够意识到现有草场治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改变现状的意愿会有所提高。其次，社会网络水平较高的牧户，在行为决策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

可以更全面地知晓嘎查内多数牧户当前使用草场的程度、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面临的机会成本；能

较全面地分析潜在合作者参与的可能性，其参与草场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意愿会相应提高。然而，尽

管一些牧户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网络，但因这一社会网络局限在社区之内，其中的成员能够传递给这

些牧户的信息同质性较高，牧户通过这一网络获取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而草场社区治理作为草场

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存在不确定性，在牧户掌握的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其意愿参与程度会受到削弱。 

2.社会信任。在社会信任的测量变量中，制度信任仅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的原因是，嘎查干部在草场社区治理这一村庄集体行动中往往担当带头人或组织者，具有较

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能够动员其他牧户参与到草场社区治理中，并劝说、诱导牧户提高参与程度。

对于牧户来说，嘎查干部的潜在作用是相当于提供一种非正式制度保障。对嘎查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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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户对于这种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信心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越能激励牧户提高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

意愿参与程度。然而，这种制度信任作用的发挥会因嘎查干部工作能力不足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从而影响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 

人际信任仅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

式的意愿和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实现草场社区治理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将毗

邻草场连成一片，从而拓展牲畜活动空间。牧户遇到急事不在家或外出时将自家财物委托给邻近牧户

照料的放心程度，体现了牧户间互不戒备的信任关系。但是，牧户之间人际信任作用的发挥，需要建

立在拥有一致的集体行动目标的基础上，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尚未能给牧户提供一个明确的集体行

动目标，因此，人际信任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草场社区治理模式为牧户建立了具体的行动目标。对近

邻信任程度越高的牧户，在日常交往中传递给对方和从对方获取的信息越真实、越可靠，对彼此间能

够形成互惠互利行为的预期越稳定，与周边牧户合作的可能性越高，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可

能性也越大。但是，如果牧户对近邻的信任程度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自身在合作中产生“搭便

车”行为的可能性（史恒通等，2018），从而削弱自身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因而，人际

信任水平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并未有显著影响。 

3.社会规范。在社会规范的测量变量中，互惠规范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在草场

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影响不显著。

草场社区治理的目标在于改进所有参与牧户的草场质量和保障牧民的生计发展，是牧户彼此间的互惠

行动，其得到有效实现的条件包括有足够多牧户的参与和参与过程中能规避牧户的“搭便车”行为。

与嘎查内其他牧户团结程度高的牧户，彼此之间的互惠水平和信任水平也较高，会对周围牧户与自身

一同努力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形成良好预期和充足信心，对他人不愿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和在参与过程中

采取“搭便车”行为的担心较小，因此，其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能性较大，在草场社区治理中

的意愿投入劳动量会较多。但是，在现有的草场治理模式下，部分牧户的收入降低，部分牧户的收入

提高。在牧户利益受影响状况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互惠规范在促进牧户采取一致行动方面的作用发

挥会受到影响，因此，互惠规范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道德约束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

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通常情况下，

牧户感知到周围人的草原保护态度越强烈，意味着生态道德对牧户的草场使用行为所产生的约束越强，

牧户会越担心因自身草场使用行为违反生态道德而受到舆论谴责甚至遭遇社区内其他牧户的孤立。草

场社区治理的初衷在于治理草场退化，牧户感知到周围人保护草原的态度越强烈，其参与草场社区治

理模式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不排除部分牧户愿意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是迫于社区内的草原保护舆论压

力，他们虽然表示愿意参与，但实际上的意愿参与程度并不高。此外，牧户感知到周围人的草原保护

态度过强时，可能会因担心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无法带来更好的草场恢复效果而使自身陷于舆论压

力中，因而不愿意改变现有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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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有效的草场社区治理离不开牧户参与，而社会资本是影响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重要因

素。本文在将牧户的相关参与意愿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

和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 3 个方面的基础上，基于内蒙古牧区 354 户牧户的调查数据，运

用 Triple-Hurdle 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

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参

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均有正向影响；社会信任中，人际信任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正向影响；社会规范中，互惠

规范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和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均有正向影响，道德约

束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负向影响，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从这一角度来看，

应该大力培育牧户的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首先，频繁组织一些社区文化活动和

生产互助活动。一方面，通过合作交流提高牧户间的信任程度，增进彼此间的互利互惠；另一方面，

在相关活动的组织中展示嘎查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亲民作风，提高牧户对村干部的信任。其次，进一步

加强对草场保护的宣传，强化牧户的生态保护观念，并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披露和监督作用，强化

生态道德约束作用的发挥。 后，通过搭建嘎查内部信息共享平台尤其是网络平台，提高牧户的社会

网络水平，打破信息壁垒，加快牧户间的信息流动，减少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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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Herdsmen’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in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Triple-Hurdle Model 

Shi Yuxing  Yao Liuyang  Zhao Minjuan 

Abstract: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 useful exploration of grassland’s sustainable use,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government-led grassland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herdsmen’s 

participation in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divides herdsmen’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in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to three aspects, namely, willingness to change the existing grassland governance model,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grassland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The study employs a Triple-Hurdle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three aspects, based on rural survey 

data from 354 households i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general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erdsmen’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Social network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herdsmen’s willingness to change the existing grassland 

governance model, but moral constraints have an opposite effect. Social networks, interpersonal trust, reciprocity norms and moral 

constrain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herdsmen’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grassland governance model.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reciprocity norm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herdsmen’s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Therefore,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cultivate herdsmen’s social capital and stimulate its intrinsic 

motivation effect, which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Grassl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Collective Action; Triple-Hurdle 

Model 

 


